2007年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地区)招生简章
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新型艺术类本科院校，为复旦大学的独立学院。本校学生经考试合格，由学校颁发经教育部认可的本科毕业文凭，毕业生可按有关规定申请学士学位。 

　　一、招生计划 
　　2007年，我校共有绘画、雕塑、艺术设计、动画、摄影、广播电视编导、表演学、播音与主持艺术等8个专业，面向全国招生1000名（以市教委最终批文为准）。 

　　其中上海地区招生400名，各专业（含专业方向）招生人数如下： 

	分专业（方向）计划            单位：人

	雕塑专业
	雕塑方向
	15

	
	公共艺术方向
	15

	绘画专业
	
	20

	艺术设计专业（1）
	含视觉传达方向、商业策划设计方向、综合设计方向、广告传播设计方向
	65

	艺术设计专业（2）
	含产品设计方向、会展策划与设计方向、环境艺术设计方向、演出空间艺术设计方向
	95

	艺术设计专业（3）
	含珠宝与饰品设计方向、工艺美术与旅游纪念品设计方向
	25

	艺术设计专业（4）
	含服装艺术设计方向、纤维艺术设计方向
	30

	艺术设计专业（5）
	时尚设计与传播方向
	15

	动画专业
	
	40

	摄影专业
	
	1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含广播电视编导方向、文化创意与管理方向
	40

	表演学专业（1）
	影视表演方向
	10

	表演学专业（2）
	时尚表演与推广方向
	5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10


　　二、考试及报名办法 

　　报考我校的上海考生，须参加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组织的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统一考试和相应门类艺术专业考试。 

　　报考雕塑、绘画、艺术设计、动画、摄影专业的考生，须参加上海市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报考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考生，须参加上海市编导类专业统一考试；报考表演学专业（时尚表演与推广方向除外）须参加上海市表演类专业统一考试。 

　　报考表演学（影视表演方向）、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考生，在艺术专业统考合格的基础上，还须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面试。 

　　报考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表演学（时尚表演与推广方向）的考生，须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艺术专业考试。 

　　我校专业考试（面试）的咨询电话和报名、考试方式： 

　　咨询电话： 

　　021-67823151（影视表演方向、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 

　　021-67822550、67822549（时尚表演与推广方向） 

　　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或现场报名（具体办法查看学校网站通知） 

　　加试时间：2007年3月份 

　　加试地点：学校时尚楼（松江区文翔路2200号） 

　　（*详情请关注我校网站相关通知） 

　　三、招生录取规则 
　　我校招生录取工作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凡填报我校“绘画”、“雕塑”专业的上海考生，其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投档成绩均达上海市艺术类本科院校录取控制线后，按照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50分。 

　　报考“艺术设计”（时尚设计与传播方向除外）、“动画”、“摄影”专业的上海考生，其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投档成绩均达上海市艺术类本科院校录取控制线后，按照专业统考成绩和文化课投档成绩各占50%的比重合成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60分。 

　　报考“艺术设计”（时尚设计与传播方向）的上海考生，其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投档成绩均达到艺术类本科院校录取控制线后，按照高考文化课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60分。 

　　报考“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上海考生，其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投档成绩均达上海市艺术类本科院校录取控制线，且我校专业面试成绩合格后，按照专业统考成绩和文化课投档成绩相加合成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60分。 

　　报考“表演学专业”（影视表演方向）的上海考生，其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投档成绩均达上海市艺术类本科院校录取控制线，且我校专业面试成绩合格后，按照本校专业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英语成绩作为参考。 

　　报考“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表演学专业”（时尚表演与推广方向）的上海考生，其高考文化课投档成绩达到上海市艺术类本科院校录取控制线且我校专业面试合格后，按照我校专业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要求英语不低于60分；时尚表演与推广方向英语成绩作为参考。 

　　四、体检标准 
　　以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为基本依据。各专业要求无色盲、无色弱。 

　　“表演学专业”（时尚表演与推广方向）只招收女生。考生应具备时装模特的基本身体条件，形体比例匀称，平面模特要求身高1.63-1.75米；走秀模特要求身高在1.75米以上（含），年龄不超过二十周岁（1987年8月31日后出生）。 

　　“表演学专业”（影视表演方向）的考生要求女生身高1.62米以上，男生身高1.72米以上。 

　　五、学费和住宿费标准 
　　经上海市物价局批准，我校2007年收费标准为： 

　　学费：每生每年22,000元； 

　　住宿费：每生每年1400元（4人一间）。 

　　六、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及保障制度 

　　我校设立新生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专项奖学金、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等多种奖、助学金制度,并协助提供勤工助学机会。学生可按有关规定申请国家贷学金。同时，学校为在读学生投保团体平安保险。 

　　七、招生咨询 

　　考生可登陆我校网站查阅相关信息。 

　　本校网址：www.siva.edu.cn 

　　招生热线电话（工作时间）：021－67823033、67823034 

　　八、学校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2200号（松江大学园区内）， 

　　邮政编码：201620 

　　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006年12月 

　　 

　　*本招生章程的解释权归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